附件1
	宁河区村（社区）组织依法履职工作事务清单（2023年版）

	类别
	工作事项
	工作内容
	指导单位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一、村（社区）党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主要事项
	（一）

加强政治建设
	1.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上级党组织及本村（社区）党员大会的决议。
	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各镇街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关于深化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若干措施（试行）》、《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市委有关文件

	
	
	2.讨论和决定本村（社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并及时向街镇党（工）委报告。
	
	

	
	
	3.领导和推进村（社区）民主建设，支持和保障居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
	
	

	
	
	4.领导和推进加强党组织对村（居）民委员会以及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业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群团组织等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支持和保证这些组织依照法律法规以及各自章程履行职责。
	
	

	
	
	5.深入推进村（社区）党风廉政建设，创建清廉村居。
	
	

	类别
	工作事项
	工作内容
	指导单位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一、村（社区）党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主要事项
	（二）

加强经济建设
	6.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及上级党组织关于乡村振兴工作的决策部署，结合本村实际抓好具体任务实施。
	区委组织部、区农业农村委、各镇街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关于深化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若干措施（试行）》、《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市委有关文件

	
	
	7.领导制定本地经济发展规划，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保证规划实施。
	
	

	
	
	8.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因地制宜壮大集体经济，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9.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发展多种经营。
	
	

	
	
	10.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组织生产服务和集体资源合理开发。
	
	

	
	
	11.组织党员、群众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运用科技发展经济。
	
	

	
	（三）

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
	12.组织群众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用，紧贴群众需求，运用本地资源优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区委宣传部、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委、区委组织部、区委统战部、区民族宗教委、各镇街
	

	
	
	13.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改善人居环境，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15.加强对党员、群众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类别
	工作事项
	工作内容
	指导单位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一、村（社区）党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主要事项
	（四）

加强社会治理
	16.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
	区委组织部、区委政法委、公安宁河分局、区委统战部、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委、区住建委、区生态环境局、区民族宗教委、各镇街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关于深化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若干措施（试行）》、《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有关文件、市委有关文件

	
	
	17.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村（社区）法治建设、平安建设，排查化解发生在村（社区）的矛盾纠纷。
	
	

	
	
	18.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协调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关爱服务，加强对社区物业管理的指导监督。
	
	

	
	
	19.依法严厉打击村（社区）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势力、“村霸”，严防其侵蚀基层干部和基层政权。
	
	

	
	
	20.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污染防治，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村居。
	
	

	
	（五）

加强自身建设
	21.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进党组织延伸覆盖，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委、各镇街
	

	
	
	22.研究制定村（社区）党组织年度工作计划，明确“两委”班子成员的职责和任务分工。
	
	

	
	
	23.严格落实重大事务“六步决策法”等议事决策程序，执行党务、村（居）务、财务公开制度，加强民主监督。
	
	

	
	
	24.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
	
	

	
	
	25.加强对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社区工作者的管理，做好优秀后备人才和招才引智工作。
	
	

	
	
	26.加强对村（社区）干部和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负责人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类别
	工作事项
	工作内容
	指导单位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二、村(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主要事项
	（一）

自我教育
	27.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区司法局、区委宣传部、区科技局、区妇联、区科协、各镇街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等

	
	
	28.多民族居住地区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教育居民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加强民族团结。
	区民族宗教委、各镇街
	

	
	
	29.教育和推动居民履行法定义务、实行计划生育、接受义务教育、服兵役，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国防、法制、生态环境、卫生健康、消防安全、移风易俗、应急、防灾减灾、青少年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宣传教育。
	区教育局、区征兵办、区司法局、区民政局、区卫健委、区生态环境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支队、区妇联、团区委、各镇街
	

	
	（二）

自我服务
	30.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区民政局、相关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主管部门、各镇街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等

	
	
	31.调解民间纠纷。
	区人民法院、区司法局、各镇街
	

	类别
	工作事项
	工作内容
	指导单位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二、村(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主要事项
	（二）

自我服务
	32.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区民政局、相关意见建议涉及业务主管部门、各镇街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等

	
	
	33.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
	区民政局、服务活动主管部门、各镇街
	

	
	
	34.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推动农村社区建设。
	区民政局、各镇街
	

	
	
	35.维护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
	区卫健委、区民政局等部门、区妇联、区残联、团区委、各镇街
	

	
	（三）

自我管理
	36. 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区民政局、各镇街
	

	
	
	37.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依法开展有关工作。
	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公安宁河分局、区卫健委、区城管委、各镇街
	

	
	
	38.根据有关规定召集村（居）民会议和村（居）民代表会议。
	区民政局、各镇街
	

	
	
	39.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居民委员会管理本居民委员会的财产。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委、区生态环境局、各镇街
	

	类别
	工作事项
	工作内容
	指导单位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二、村(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主要事项
	（三）

自我管理
	40.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机构（股份经济合作社或经济合作社）代表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依法对集体资产进行管理。
	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委、各镇街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等

	
	
	41.组织实施村（居）民自治章程、居民公约、村规民约，执行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
	区民政局、相关会议讨论决定内容主管部门、各镇街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42.村民委员会应当参加编制本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草案，由村民会议讨论后实施。
	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委、各镇街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四）

自我监督
	43.向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区民政局、各镇街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类别
	工作事项
	工作内容
	指导单位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二、村(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主要事项
	（四）

自我监督
	44.实行民主监督和村（居）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村（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
	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委、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各镇街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等

	
	（五）

其他工作
	45. 其他法律法规赋予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履行的职责。
	法律法规明确的业务主管部门、各镇街
	

	三、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主要事项
	（一）

代表行使集体所有权
	46.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经济合作社或经济合作社）依法代表集体行使属于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的所有权；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机构（股份经济合作社或经济合作社）代表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依法对集体资产进行管理。
	区农业农村委、各镇街
	《民法典》、《天津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

	
	（二）

管理集体资产、发展集体经济
	47.贯彻执行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天津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

	类别
	工作事项
	工作内容
	指导单位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三、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主要事项
	（二）

管理集体资产、发展集体经济
	48.执行本集体经济组织的章程、决议和决定。
	区农业农村委、各镇街
	《天津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

	
	
	49.负责集体资产的日常管理工作。
	
	

	
	
	50.制定集体资产的管理制度，保证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51.派员参加投资企业的管理工作。
	
	

	
	
	52.依法与集体资产的经营者、使用者签订承包、租赁、使用等合同。
	
	

	
	
	53.定期报告集体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54.负责组织对集体资产的评估和对经营者、使用者进行定期审计以及离任审计。
	
	




